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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家门口就业类项目申报要求

一、扶持对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年内（2022年6月--2023年5月）聘用新区户籍、适龄劳动年龄的农村劳动力（已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除外）的工资福利支出。
二、申报条件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聘用的农民须为新区户籍，且未在就业主管部门申领过促进就业扶持创业相关补贴、未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制度健全、实行独立核算，且在申报补贴时应为正常经营。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聘用农民工发放工资福利必须以金融机构代发形式，以现金及其他形式发放工资福利不予受理。
三、申报需提供的材料和流程
（一）需提供的材料
（1）符合条件聘用人员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营业执照或有效资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发放工资证明材料：工资福利明细表的原件及复印件、银行等金融机构受理发放工资的证明和家门口就业农民工资卡流水。工资发放必须达到申报时间范围内12个月连续发放，原则上按月发放，也可以按双月或季度发放。
（4）发放工资福利支出的相关会计凭证复印件；
（5）聘用人员花名册及资金申报等相关表格原件（花名册应含姓名、身份证号、户籍地址、聘用起止时间等内容）；
（6）申报单位银行账号。
以上相关材料需提供复印件的由申报单位注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申报流程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注册所在地的镇街申请上年度（满12个月）聘用农村劳动力工资福利补贴，按要求提交申报表和工资福利支出清单各一式三份；
（2）各镇街负责对申报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通过青岛市公共就业三化信息系统，逐人审核是否享受促进就业扶持创业相关补贴和是否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还需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聘用农村劳动力的现场核实工作，杜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对聘用农村劳动力弄虚造假套取补贴资金。审核合格后，镇街在聘用人员花名册及相关资金申报表中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报区农业农村局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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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经营主体（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注册地址
	 

	基
本
情
况
	1.本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制度健全、实行独立核算，现在处于正常经营状态。

	
	2.本单位聘用注册地所在地     镇（街道）的符合申报家门口就业条件的农村劳动力   人，支出工资福利共计        元。

	申报补贴
资金总额
	   人民币         元。

	申报主体
自荐意见
	此申报材料所有内容均真实、合法，如有虚假、伪造等不实情况，愿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
                        
    法定代表人：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审核意见
	本单位对申报主体及申报项目进行了初步审核，同意推荐上报。

审核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局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为经营主体申报表。

聘用家门口就业农村劳动力工资福利支出清单
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   元
	序号
	姓名
	村（居）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银行卡（折）号码
	工资福利金额
	财务人员
	备注

	1
	
	
	
	
	
	
	
	

	2
	
	
	
	 
	
	 
	
	

	3
	
	
	
	 
	
	 
	
	

	4
	
	
	
	 
	
	 
	
	

	5
	
	
	
	 
	
	 
	
	

	6
	
	
	
	 
	
	 
	
	

	7
	
	
	
	
	
	
	
	

	合计
	
	
	
	
	
	合计：
	
	


填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